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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走出去」」 企業稅務政策詳解企業稅務政策詳解──企業所得稅篇企業所得稅篇
梁若蓮 趙永清 周子灧 黃裕勇

「走出去」中國企業在境外所得的稅收
抵免是避免重複徵稅的關鍵內容，在新企業
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分別在其第三章《應
納稅額》部分，以專門條款確立了包括分國
不分項、直接抵免和間接抵免等原則在內的
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制度。

所謂分國不分項原則，也就是說，在計
算抵免限額時，企業來自A國的所得不能與
來自B國的所得合併後按照國內法確定抵免
限額，只能按來自不同國家的所得分別計算
，但在計算同一個國家的所得稅抵免限額時
，對於不同種類的所得則不再分別計算。對
於居民企業為取得境外所得而在境內、外發
生的共同支出，同樣應按照 「分國不分項」
原則，分國家（地區）按合理比例進行分
攤。

直接抵免則是指， 「走出去」企業來源
於中國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繳納的所得稅稅
額，可以從其當期的應納稅額中抵免，抵免
限額為該項所得依照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
超過抵免限額的部分，可以在以後五個納稅
年度內，用每年度抵免限額抵免當年應抵稅
額後的餘額進行抵補，這也就是所謂的 「直
接抵免」。

除了上述直接抵免外，稅法還規定：居
民企業從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外國企業分
得的來源於中國境外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
投資收益，可以作為該居民企業的可抵免境
外所得稅額，在法律規定的抵免限額內抵免
，這就是所謂的 「間接抵免」。

為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善境外所得稅抵免

制度，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在 2009 年 12
月 25 日共同發布了《關於企業境外所得稅
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
125號，以下簡稱125號文）。

125號文的核心是對境外所得稅抵免額
的計算，根據新稅法和125號文的規定，可
以將這個計算過程分解為以下四個步驟：

第一步：按照 「分國不分項」原則和新
稅法關於所得來源地的規定，確認來源於某
同一國家（地區）的境外應納稅所得額。

第二步：確認可抵免境外所得稅額（以
下簡稱 「可抵免境外稅額」），也就是居民
企業就其來源於某同一國家（地區）的境外
所得，在該國家（地區）所實際繳納和負擔
的公司（法人）稅和預提所得稅等具有所得
稅性質的稅款之和。

第三步：居民企業應繼續按照 「分國不
分項」原則，計算出源於某同一國家（地區
）的境外所得稅抵免限額。

第四步：在完成以上三個步驟後，按照
125 號文的規定計算實際應的中國所得稅
額。

由於稅收抵免的操作程序比較複雜和繁
瑣，而大部分 「走出去」企業的內部財務制
度及稅收風險管理能力尚不完善，因此，國
家稅務總局以〔2010〕1號公告發布了《企
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操作指南》，對125號
文進行了逐條解讀釋義，以示例的形式進一
步說明了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的計算方法，並
補充了具體操作程序。

「走出去」 企業在海外發展時所遭遇的
國際稅收風險主要源於重複徵稅問題，主要
涉及 「轉讓定價」 和 「稅收抵免」 相關稅務
規定，而其中牽涉的最重要稅種是企業所得
稅。廣東省地稅局提醒海外投資人，要化解
海外投資企業所得稅領域的重複徵稅問題，
首先需要明確稅收居民身份，再進行境外所
得稅抵免稅務操作。

「「走出去走出去」」企業境外企業境外
所得的稅收抵免政策所得的稅收抵免政策

「走出去」 企業：稅收居民身份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將企業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

，而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
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屬於居民企業，他們
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境外的全部所得繳納企業所得
稅，稅率為25%。

「走出去」企業由於大多為在境內註冊成立的企業，
因此，是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意義上的居民企業，應就其全
球所得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

針對近年來有部分企業在境外依據外國（地區）法律
註冊成立，而由中國境內的企業或者企業集團作為主要控
股投資者，他們的稅收居民身份如何確定呢，廣東省地稅
局表示，這部分企業也符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對居民企業
的定義。

有關境外中資企業居民身份的認定，廣東省地稅局表
示，採用企業自行判定提請稅務機關認定和稅務機關調查
發現予以認定兩種形式，由主管稅務機關依法對企業提供
的相關資料進行審核，提出初步認定意見，將據以做出初
步認定的相關事實（資料）、認定理由和結果層報稅務總
局確認。

境外上市企業的股息稅務處理
對於有企業在境外依據外國（地區）法律註冊成立，

而由中國境內的企業或者企業集團作為主要控股投資者，
如何避免企業在境外上市通常會遇到股息雙重徵稅問題？

廣東省地稅局解釋，只要 「走出去」企業符合國家稅

務總局2009年下發了《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
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
發[2009]82 號文，以下簡稱：82 號文）所列的四個條件，
應判定其為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在履行
居民納稅人義務的同時，享受居民企業間股息、紅利等權
益性投資收益免稅的優惠待遇。

國稅局82號文所列四個條件：即：①企業負責實施日
常生產經營管理運作的高層管理人員及其高層管理部門履
行職責的場所主要位於中國境內；②企業的財務決策（如
借款、放款、融資、財務風險管理等）和人事決策（如任
命、解聘和薪酬等）由位於中國境內的機構或人員決定，
或需要得到位於中國境內的機構或人員批准；③企業的主
要財產、會計帳簿、公司印章、董事會和股東會議紀要檔
案等位於或存放於中國境內；④企業1/2（含1/2）以上有
投票權的董事或高層管理人員經常居住於中國境內。

[個案分析]：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居民身份
的認定及稅收協定待遇的落實：

例如：某紅籌公司A（以下簡稱 「A公司」）為某國有
企業旗下在香港上市的一家公司。根據國稅局82號文的規
定，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應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
為中國居民企業，該公司於2010年11月被認定為中國居民
企業，並從2008年開始執行。

A公司納稅申報資料顯示，A公司和西班牙某公司相互
持有對方股份。截至2011年5月，西班牙公司向A公司進
行了 4 次分紅。按照西班牙稅法的規定，對於其境內公司
向境外公司分紅要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西班牙公司向 A
公司分紅時，由西班牙公司代扣代繳稅款 18%，之後為
19%。西班牙公司共代扣代繳稅款2264 萬歐元，約合人民
幣2.1億元。

A公司主管稅務機關認為，既然A公司自2008年1月1
日起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就應該享受稅收協定待遇。
根據1990年11月中國與西班牙籤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西班牙政府關於對所得和財產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
的協定》，A 公司主管稅務機關認為，該公司應該享受按
限制稅率 10%繳納所得稅的優惠待遇。A 公司在開具《中
國稅收居民身份證明》後，並通過與西班牙稅務當局的多
次溝通，成功享受了中國與西班牙稅收協定待遇。西班牙
稅務當局累計向A公司退還其從2009年度到2011年度多徵
的稅款1062萬歐元，約合人民幣9828萬元。

廣東地稅局為珠三角
本土 「走出去」 舉辦專場
國際稅收輔導會

氨基甲酸乙酯在 1943 年被證實為致癌物質。研究表明，
氨基甲酸乙酯是一種多位點可致癌物質，是食物在發酵或存儲
過程中天然產生的物質，普遍存在於發酵食物和飲品中。可引
致肺癌、淋巴癌、肝癌和皮膚癌等疾病，並且乙醇對氨基甲酸
乙酯的致癌性有促進作用，尤其是對嚙齒類動物。目前氨基甲
酸乙酯的污染，被認為是食品中繼黃曲霉毒素後的又一重要問
題。

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指出，動物實驗顯示
，該物質不但會損害基因，也會引起多個器官組織患癌。世界
衛生組織在2005年進行評估，認為經食物攝入氨基甲酸乙酯
對健康影響不大，但經食物加上酒精飲品而攝取，則有可能構
成風險。

【本報記者王春苗杭州十八日電】古越龍山董事長傅建偉表示，
目前該公司的黃酒在香港地區的銷售正常，超市也沒有因為媒體的報
道而將黃酒下架。該公司的黃酒在42個國家和地區均有銷售。

日產量無大變化
大公報記者今日參觀了古越龍山的一個生產基地。生產線上的工

人正忙碌地進行黃酒灌裝，基地廠長說，目前每天生產的數量沒有太
大的變化。

古越龍山旗下現有 「古越龍山」、 「狀元紅」、 「女兒紅」、
「沈永和」及 「鑒湖」等多個著名品牌。作為主打品牌，古越龍山品

牌銷售額佔公司總收入的90%以上，其中47%以上是5至10年陳，3
年以下的為33%，10年以上的為20%。2011年，古越龍山的收入結構
為，國內（地區）實現營業收入 11.8 億元，佔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
為 94.71%；國外地區實現營業收入 6590.58 萬元，佔 5.29%。目前，
在國內市場，古越龍山主要精耕江浙滬，從公司的銷售構成來看，浙
江佔40%，與2010年持平，其中紹興佔15%。

消費者照常飲用
針對 「黃酒致癌論」，大公報記者在杭州隨機採訪了幾位日常黃

酒的消費者。
紹興土生土長的李先生表示，作為紹興人他是喝着黃酒長大的，

一次喝半斤是非常正常的事。 「黃酒含有EC的事我也知道，只是中
國人喝了幾千年的文化酒，不是那麼經不起考驗的。酒本身就有個限
量標準，如果暴飲暴喝，誰都會被醉死。」

杭州人周先生表示，當看到新聞說黃酒有致癌物質也感到非常震
驚和害怕，因為平時特別是冬天的時候就很喜歡溫上一瓶紹興黃酒來
暖暖身子。不過，後來仔細想想最主要還是要掌握飲用量，不能因為
有了某種極微量的可能產生因素而停止飲用。

6月15日，香港消委會出版的最新一期《選擇》月刊，發布了近期
測試7類36款酒精飲品的結果，當中涉及16款紹興酒（包括花彫、女
兒紅、加飯酒、黃酒等）、8款糯米酒及12款梅酒產品，售價由24.9元
至270元不等。

測試結果顯示，3款來自浙江，包括 「古越龍山三年陳釀紹興加飯
酒」、 「古越龍山正宗紹興陳年花彫（五年）」和 「塔牌八年陳紹興加
飯酒」，氨基甲酸乙酯（EC）含量分別由每公升200微克至260微克，
其中 「古越龍山正宗紹興陳年花彫（五年）」含量最高。此消息經傳媒
報道後，猶如衝擊波襲擊酒業市場。

源自發酵非人為添加
古越龍山董事長傅建偉今天在新聞說明會上強調，EC是食品發酵

過程中自然產生的，並非人為添加，含量的高低只與工藝水平有關。
EC在許多食品中普遍存在，醬油、餅乾、麵包、豆腐、洋酒等都含有
EC成分。國外的洋酒，EC含量遠遠超過黃酒，有些甚至是好幾倍。

他還表示，目前氨基甲酸乙酯的含量檢測標準有三種，他不知道香
港消委會用的哪一種檢測方法，而且他認為歐盟的酒類當中像白蘭地的
氨基甲酸乙酯的含量達到0.4毫克到1毫克對人體並沒有什麼危害。

傅建偉不僅質疑香港消委會的檢測標準存在疑問，而且認為即使古
越龍山裡含有氨基甲酸乙酯，也不一定對人體造成危害。

傅建偉表示，經過千百年的探索和飲用，紹興黃酒的釀酒技術十分
成熟，紹興黃酒有許多有益成分，含有豐富的氨基酸，是一款健康酒，
適量常飲黃酒對人體健康有益。

歷次抽檢符國家標準
國家質檢總局批准的國家級黃酒檢測機構──國家黃酒產品質量監

督檢驗中心也明確表示，香港個別媒體報道中所說的EC廣泛存在於酒
類及其他發酵食品中，為自然發酵生產，並非人為添加。同時，媒體報
道中的古越龍山、塔牌3款酒中的EC含量遠低於歐盟國家及其他國家
水果白蘭地酒的限量標準，消費者可放心飲用。

檢驗中心稱，酒類中EC含量有高有低，最高的為水果白蘭地。目
前國際上對食品及酒類的EC含量控制規定各不相同，其中歐盟水果白
蘭地的 EC 要求小於 400 微克／ 公升，法國與瑞士規定是小於 1000 微
克／公升。從媒體報道的數據來看，3款酒中的EC含量為200微克／
公升至260微克／公升，遠低於這些規定。不過，對於黃酒的EC含量
，內地尚無限量標準。而古越龍山、塔牌是中國黃酒的龍頭企業，歷年
來，國家黃酒質檢中心歷次抽查的結果都符合國家標準要求。

業界籲勿毀掉千年行業
中國酒類流通協會會長劉元希望能夠客觀理性的對待這一事件，不

要產生蝴蝶效應傷及無辜。
劉元表示，食品安全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黃酒是傳統產業，幾千

年流傳下來，真的不能因為一個報道而毀掉一個行業，傳統的民族行業
從來沒有人說黃酒是對人體有害的。

他說，黃酒在中國釀造了上千年，中國人也喝了上千年。像這種在
發酵過程中產生的化學物質，成分複雜，隨着科學的發展，肯定還會有
更多的化學物質被發現，至於這些物質對人是有益還是有害，我們期待
科學能夠給予更明確的回答。

品牌受損股價跌4.2%
受 「致癌門」消息影響，古越龍山股價15日午後大幅下跌，當日

收報14.59元，跌幅達4.2%，全日成交3536.27萬股，較14日的2279.89
萬多逾五成。因媒體報道需要澄清，古越龍山18日全天停牌。

近日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宣布3款來自浙江的產品被檢
出含有較高份量的可能致癌物質氨基甲酸乙酯，包括著名
的紹興黃酒古越龍山。為此，古越龍山18日召開新聞說
明會，表示氨基甲酸乙酯是在自然發酵過程中產生的，並
非人為添加，而且至今沒有發現因飲用黃酒致癌的病例，
消費者可以放心飲用。

【本報記者王春苗杭州十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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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龍山黃酒被香港消委會指含致癌物質 資料圖片

氨基甲酸乙酯


